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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
2017 年 2 月 16 日 1230 时，舟山润广船务有限公司所属“安

强 19”船在进靠东洲港码头过程中，因偏离航道，致使船首左

侧与航道边缘礁石发生触碰，造成 NO.1 压载舱进水，1245 时，

该船再次在港池调头区北侧水域触礁，礁石楔入船体，造成 NO.1

货舱严重破损进水，货物结块。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统计约

285 万元，构成水上交通一般等级事故。

汕尾海事局于 2 月 17 日成立事故调查小组，依法对事故开

展调查工作，经调查，该船未按规定制定航次计划，未制定靠泊

计划，没有做好靠泊前准备工作，冒险进港靠泊是事故发生的主

要原因；船长对风流对船舶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，船长未核对船

位，未及时发现船舶偏离航道，并予以纠正，未采取更有效的抛

锚的方式控制船速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。本事故是单方责任事

故，“安强 19”船应对事故负全部责任，船长闻**是事故的主要

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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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“2·16”“安强 19”船触礁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简况

2017 年 2 月 12 日 1500 时，舟山润广船务有限公司所属“安

强 19”船装载 4998 吨矿渣粉，从张家港开往汕尾。2 月 16 日，

1230 时该船在进靠东洲港码头过程中，因偏离航道，致使船首

左侧与航道边缘礁石发生触碰，造成 NO.1 压载舱进水，1245 时，

该船再次在港池调头区北侧水域触礁，礁石楔入船体，造成 NO.1

货舱严重破损进水，货物结块。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统计约

285 万元，构成水上交通一般等级事故。

二、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

AIS 自动识别系统（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）

三、事故调查取证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汕尾海事局于 2 月 17 日成立事故调查小组，

经过现场勘查，对事故相关当事船员进行询问，调取船舶 AIS 数

据等手段，获取了如下证据:

1）“安强 19”船询问笔录 6 份；

2）“安强 19”船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 1 份；

3）“安强 19”船航海日志、轮机日志各 1 份；

4）“安强 19”船相关船舶证书 1 套（复印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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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“安强 19”船岸基 AIS 轨迹回放记录 1 份；

6）“安强 19”船现场勘查记录 1 份；

7）“安强 19”船现场勘查照片 1 套；

8）“安强 19”船相关船员适任证书及服务簿 1 套（复印件）；

9）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《“安强 19”轮探摸报告》；

10）东洲码头航道、港池扫测图一份。

四、船舶、船员和船公司概况

（一）船舶概况

船名 船籍港 船舶种类 航区

安强 19 舟山 干货船 沿海

船体材料 总吨位 净吨位 参考载货量（吨）

钢质 2879 1612 5007

总长（米） 型宽（米） 型深（米） 水密横舱壁数（个）

98.6 14.5 7.20 7

空载吃水（米） 满载吃水（米） 双层底位置 空载排水量（吨）

2.933 5.900 FR28-FR143 1262.520

主机种类 主机功率（千瓦） 主机数量 建成日期

内燃机 1765 1 2004.9.13

建造地点 建造船厂 船舶所有人/经营

人

船舶所有人/经营人

地址浙江温州 乐清市七里港船厂 舟山润广船务有限

公司

舟山定海区双桥街道

临港社区马鞍山 9号

表 1：“安强 19”船舶资料



3

（二）船舶持证情况

该船持有浙江省船舶检验局舟山检验处签发的《海上船舶检

验证书簿》，最近一次检验为中间检验，由浙江省船舶检验局舟

山检验处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在舟山港进行，检验合格，并签发

了《海上货船适航证书》、《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》等证书。该船

所持船舶检验证书齐全，均在有效期内。

该船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《船舶国籍证书》、《船舶所有权

登记证书》、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等证书，上述证书均处于

有效期内。

（三）船舶安全检查情况

该船最近一次安全检查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在舟山港进行，

检查出 6 项缺陷，全部为开航前纠正，无重大安全缺陷，缺陷与

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。

（四）船舶配员及主要船员情况

“安强 19”船本航次共配备 13 名船员，满足该船《船舶最

低安全配员证书》要求。船长和事发当时主要值班人员情况如下：

船长闻**，男，1978 年 01 月 07 日出生，持有舟山海事局

2014 年 12 月 18 日签发的沿海 500 至 3000 总吨船长证书，证书

编号：**，有效期：2019 年 12 月 18 日。事发时在驾驶台指挥

船舶进港靠泊，先后两次在该船上担任船长，本航次是其第一次

靠泊东洲港码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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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副赵**，男，1976 年 11 月 7 日出生，持有舟山海事局 2016

年 1月 28日签发的沿海500至 3000总吨大副证书，证书编号**，

有效期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。事发时在船首了头和备锚。

轮机长严**，男，1968 年 05 月 28 日出生，持有舟山海事

局2016年 10月 25日签发的750至 3000千瓦沿海航区轮机长证

书，证书编号：**，有效期：2021 年 10 月 25 日，事发时在机

舱值班。

水手范**，男，1961 年 03 月 29 日出生，持有浙江海事局

2014 年 01 月 27 日签发的 500 总吨及以上值班水手证书，证书

编号：**,事发时在驾驶台操舵。

（五）船公司情况

1. 安全管理体系情况

舟山润广船务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在浙江舟山注册成立，

法人代表姜**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

管理规则》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，设置有总经理、指定人员两个

岗位和海务部、机务部、人事部、体系办等四个部门对船舶实施

安全管理，持有舟山海事局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签发的覆盖船种

为油船及其他货船的符合证明（编号：**）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4

月 14 日。

目前，该公司体系内共有 5 艘船舶，公司主要经营国内沿海

及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、普通货船运输，“安强 19”船已纳入公

司安全管理体系进行管理，并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取得由舟山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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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局签发的《安全管理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**，有效期至 2020 年

5 月 13 日。

事故发生后，船公司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，成立了应急反应

小组，组织召开了应急会议，通报遇险船舶情况，安排各相关人

员展开应急行动。总经理于 2 月 17 日凌晨抵达事故现场，展开

现场抢险指挥工作。

（六）货物装载情况

本航次“安强 19”船装载 4998 吨矿渣粉，出港时首吃水 5.6

米，尾吃水 5.9 米，平均吃水 5.75 米（以上均为淡水吃水）。该

船到达汕尾东洲港锚地时首吃水 5.6 米，尾吃水 5.8 米。该船满

载吃水 5.9 米，参考载货量 5007 吨，未超载。所载矿渣粉是生

产水泥的一种原材料，易吸水，遇水有一定的粘性，浸水会结块。

（七）船舶其他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海事调查人员对“安强 19”船雷达、AIS、电

子海图、甚高频、操舵设备、磁罗经、船钟等航行及助导航设备

进行了现场查验，工况正常。

五、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

（一）水文气象海况、能见度

根据汕尾气象台发布的海区天气预报，2 月 15 日夜间到 2

月 16 日白天，汕尾附近海面东北风 5-6 级，能见度良好。据国

家海洋局汕尾海洋环境预报台提供的海况资料，2 月 16 日 1200

时和 1300 时潮高分别为 182 厘米和 183 厘米，1100 时最大浪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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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米，1400 时最大浪高 1.2 米；据“安强 19”船长描述：事

发时东北偏东风，风力 5-6 级，船长陈述与气象预报基本吻合。

综上，认定故发生前后，海面能见度良好，东北风 5-6 级，

涌浪 1 米左右，事发时涨潮。

（二）通航环境情况

东洲码头进港航道为单向航道，航道轴向 155°/335°，长

约 1200 米，有效宽度 60 米，根据码头方提供的航道、港池扫测

图，该航道水深 7-8 米（海图水深 5-6 米），航道外部分水域水

深较浅，周围礁石较多，部分位置水深不足 5 米。该码头建设有

防波堤，堤头西南约 150 米附近存在大片礁盘，最浅处海图水深

仅 4.5 米。船舶靠泊码头前须通过堤头后，通常须右转约 90°，

抛锚靠泊。“安强 19”船进港时，无其他船舶进出港，航道、港

池水域清爽。

图 1： 东洲码头附近水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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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：东洲码头防波堤附近水域扫测图（2017 年 5 月）

六、事故基本事实分析及认定

根据对船长、大副询问笔录陈述以及该船 AIS 数据，做出以

下认证。

根据船长和大副的询问笔录，两人均陈述船舶分别在距离防

波堤 100-200 米之间和港池边缘震动二次，且震动时间和震动时

船位陈述基本一致，此外该船提交的《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》陈

述船体发生了两次震动，分别在距离防波堤 150 米左右和港池边

缘、距离码头 100 米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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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船员询问笔录和码头方提供的东洲港航道和港池测绘

资料以及附近海域海图综合分析，“安强 19”船两次震动均由船

舶触礁引起。

（一）第一次触礁时间、地点以及船体触礁部位认定

根据船长询问笔录“距离防波堤 150-200 米左右船抖动了一

下，船速没有变化”以及大副询问笔录“开到距离防波堤 200 米

左右，感觉船突然抖动一下”，通过该船岸基 AIS 数据分析发现，

该船在 1230 时 30 秒有明显折点（船首先向左转向，随后很快又

向右转向），此时该船距离防波堤灯桩 150 米（概位：22°40′50″N

/115°30′49.6″E），地点与船长和大副询问笔录描述基本一致。

距离防波堤灯桩约 150 米时，该船船位 22°40′50″N

/115°30′49.6″E，此时船位已偏离航道，船长为了通过防波堤后留

出更大的空间右转靠泊，向左转向，船头部分探出了航道边缘，

左侧船首部分与航道边缘礁石触碰。

因此本报告认定，该船第一次触礁时间为 1230 时，距离

防波堤灯桩约 150 米（概位：22°40′50″N /115°30′49.6″E），船体

触礁部位为船首左侧。

（二）第二次触礁时间、地点及船体触礁部位认定

据《“安强 19”轮探摸报告》其左舷 NO.1 号货舱中部舭龙

骨附近位置（99-109 肋位）有一块底边长约 4 米，高约 1 米的

类似等边三角形礁石楔入船底，位置：22°41.0′N /115°30.6′E。根

据船长和大副询问笔录，船舶触礁后，船长通过倒车、用锚机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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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缆、用拖轮拖带等方式试图脱浅，均未果。由此认定，探摸报

告船位可作为该船第二次触礁时的船位，结合岸基 AIS 数据，该

船 1245 时船位是 22°40′59.2″N /115°30′48.1″。本报告认证定，该

船第二次触礁时间为 1245 时，船位 22°40′59″N /115°30′48″E，

船体触礁部位为 NO.1 号货舱中部舭龙骨附近。

七、事故经过

下述事故经过是基于 AIS 回放资料、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及

当事船舶值班人员的陈述，经综合分析得出的，除非另有说明，

本报告中的时间是指北京时间，船位、航向和航速都来自于岸基

AIS 系统对当事船舶的 AIS 记录数据。

2 月 12 日 1500 时，“安强 19”船装载 4998 吨矿渣粉，从张

家港沙钢海力码头 6 号泊位开航，前往汕尾东洲码头。开航时首

吃水 5.6 米，尾吃水 5.9 米（均淡水吃水）。开航前配备了汕尾

遮浪角及附近海图（图号 82302，已修改至最新）。

2 月 16 日 0600 时左右，抵达汕尾东洲锚地，抛锚候潮进港。

1130 时，船长上驾驶台，通知机舱备车，准备进港。1145 时车

备妥，开始起锚。1154 时锚离底后，“安强 19”跟随东洲码头安

排的小艇进港，船长在驾驶台负责指挥，水手范**负责操舵，机

舱轮机长严**值班，大副在船艏了头。

1200 时，船位 22°38′43.4″N/115°32′8.7″E，船首向：340 度，

航速 4.5 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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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7 时，“安强 19”船过东洲港 1、2 号灯浮，船首向 338

度，航速 3.9 节。

1228 时，“安强 19”船距东洲港防波堤灯桩 300 米，船位

22°40′42.9″N /115°30′53.8″E，船首向 333.7°，航速 3.9 节。

1230 时，该船距东洲港防波堤灯桩约 150 米，调整船位，

靠近航道左边缘航行，以便为通过防波堤后，留有空间向右转向

靠泊，此时船长突然感觉船抖动了一下，于是立即通知大副查看，

大副感觉声音从船首方向传来，就到首尖舱查看船体是否进水，

发现没有进水，并报告船长，船长决定继续进港。

1231 时，“安强 19”船艏与防波堤平行，船首向 350°，航

速 3.3 节，船长下令水手右满舵，自己加车（由前进一加至前进

二）。当船首向右转了约 45°后，船长发现船首不再向右转（原

计划向右转 90°后，抛锚靠泊），为避免船碰撞码头，随即倒车，

船舶由于惯性向港池边缘移动，1245 时在港池边缘再次触礁。

此时大副发现一号压载舱透气孔有水溢出，经检查发现一号压载

舱水已灌满，大副向船长报告后立即组织船上人员抽水，并查看

艏吃水 5.9 米。随后大副派人对其他压载舱进行测量，发现 2、

3、4 号压载舱均已进水，并立即组织船员抽水。

船体触礁搁浅后，船长令大副将左侧首缆通过码头小艇送至

码头缆桩上，通过船首绞缆机脱浅，但未绞动。

1340 时，船长拨打 12395 电话向汕尾海事局报告船舶触礁

搁浅险情，并申请拖轮协助脱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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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0 时-1700 时，“粤电拖 6”协助“安强 19” 尝试脱浅，

未果。

2040 时-2100 时，“粤电拖 6”再次协助“安强 19” 尝试脱

浅，未果。

图 3：“安强 19”船触礁位置示意图

八、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

2 月 16 日 1340 时，汕尾海事局接到“安强 19”船长电话报

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开展险情处置工作，指导“安强 19”

做好排水堵漏措施，制定脱浅方案，同时指派“海巡 09318”前

往现场，并将险情上报至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、市委值班室、市

应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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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日 1640 时-1700 时和 2040 时-2100 时，“安强 19”先后

两次由“粤电拖 6”协助尝试脱浅，均未果。

17 日，船公司委托打捞公司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打捞公司）对“安强 19”进行探摸。

18 日，打捞公司安排潜水员对“安强 19”船水下情况进行

了探摸，并出具了探摸报告。通过探摸发现一块底边长约 4 米，

高 1 米呈等腰三角形的礁石楔入“安强 19”船 1 号货舱（前舱）

中部舭龙骨附近 99-109 肋位之间，船底多处褶皱、开裂破损。

2 月 18 日至 5 月 14 日，打捞公司对“安强 19”船先后进行

了抽油、清舱、封舱、充气、起浮等作业，5 月 14 日“安强 19”

脱离礁石。

九、事故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“安强 19”船 NO.1 号货舱严重破损进水，货物

泡水结块全损，直接经济损失合计约 285 万元，构成一般等级水

上交通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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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：“安强 19”船 1号货舱破损情况（进坞后拍摄）

十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事故主要原因

该船未按规定制定航次计划，未制定靠泊计划，没有做好靠

泊前准备工作，冒险进港靠泊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。

该船航线设计的终点为 22°38.4′N/115°32.1′E而非航次目的

地东洲港码头，未设计进港航线，而触礁地点正是在没有设计航

线的航段。船长第一次驾驶船舶进靠东洲码头，对该航道、港池

通航环境不熟悉，没有做好进港靠泊准备工作，而仅靠跟随码头

安排的小艇进港。

（二）事故次要原因

1.船长对风流对船舶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，是第一次触礁事

发生的原因之一。该船乘涨潮时进港，顺水，船首右舷受风，受

风流影响船首易左偏，且防波堤附近航道边缘礁石较多，环境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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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，船长在未对船舶可能发生触礁的危险做出充分估计的情况下，

为了在通过防波堤后留有较充足的空间，便于向右转向靠泊，采

取了向航道左边缘调整船位的措施，以致船首与航道边缘礁石发

生触碰。

2.进港时，船长未核对船位，未及时发现船舶偏离航道，并

予以纠正。驾驶台仅船长、一名水手在值班，船长既要了望、定

位、操车钟，又需要指挥航行，驾驶台值班人员不足，船长难免

顾此失彼，没有对船位进行核对，未及时发现船舶偏离航道，是

第一次触礁的原因之一。

3.该船船长发现船首未转到位后，采取倒车控制船速的措施，

而未采取更有效的抛锚的方式控制船速，是第二次触礁的原因。

十一、责任认定

（一）不安全行为分析

该船未按规定制定航次计划，未计划好从出发港到下一停靠

港的预定航线，未做好进港靠泊准备工作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》第九条的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责任认定

本事故是单方责任事故，“安强 19”船应对事故负全部责任，

船长闻**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。

十二、事故结论

本次事故是该船未按规定制定航次计划，未制定靠泊计划，

未及时核定船位，操纵措施不当而导致的单方水上交通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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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安全管理建议

该起事故的发生暴露出船舶冒险进港靠泊以及船员在船舶

操纵存在的诸多问题，船公司、船员及有关方应认真吸取教训，

加强管理，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出安全管理建议如下：

(一)建议船公司引以为鉴，举一反三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

的思想，制订杜绝船舶冒险航行进靠航道、码头水深等航海图书

资料不全的港口码头的有效措施，并将此次事故通报公司其它船

舶，要求公司所有船舶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安全责任意识，

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(二)船公司要加强对船员的安全教育，提高船员安全意识，

禁止冒险航行，进港靠泊前应认真收集港口航道、码头水深等航

海图书资料，制订进港靠泊航行计划，不得冒险进靠航道、码头

水深等航海资料不全的港口码头。

(三)注重技能培训，提高船员操纵水平。船公司要加大对船

员的技能培训，特别是不能放松对水上从业资历较长的船员的继

续培训和再教育，确保船员正确操纵船舶，船舶操纵人员要掌握

航道水文、气象等信息，不断提高理论和实际操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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